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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王星译*

摘 要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

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

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

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

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

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

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

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

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关 键 词 情理推断 司法证明 事实证成

一、情理推断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隐性适用

情理推断 〔1〕属于一种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推论(inference)。情理推断以经验知识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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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我国有学者认为情理推断与似真推理、最佳解释推理相同,但在称谓上较后两者更适当。参见周

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的再批判与超越”,《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第1246页。严格意义上,情理推断

有别于相对似真理论(RelativePlausibilityTheory)、最佳解释推论(InferencetotheBestExplanation)。受主

题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展开详述,仅作概要说明。本文语境中的情理推断是一种从证据推导(见下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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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在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关联,指引法官形成对事实的确信。然而,情理推断

在司法证明中的运用是必要但危险的。必要性在于:事实陈述或证据命题都包含经验语

句。〔2〕任何命题的证成均需要借助情理推断的桥梁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并证成事实

的证明活动也是一种经验性推论。〔3〕情理推断的危险性在于作为大前提的经验知识(有作

“广义的经验法则”)〔4〕具有盖然性,据以推导出的结果因而具有概率属性。司法证明不是纯

粹客观的事实探究,而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认知活动。〔5〕为了防止情理推断被滥

用,司法证明不仅要受制于诉讼程序与证明方法,还要指引并约束作为道德主体的事实认定者

如何自由心证。

长期以来,情理推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而隐性地适用。表现主要有二:其一,情理

推断作为内心确信的组成部分,内显于裁判者的认知思维之中。〔6〕然而,作为推论基础的大

前提(即下文所论“经验知识”)并未在证明程序中得到充分检验,推论结果的正当性也鲜少在

裁判文书中得到论证。尽管裁判文书说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披露法官心证,但实践中法官仍

倾向于粗略论断而非精细论证。〔7〕其二,情理推断作为指引法官裁判的“潜规则”,在立法轨

道 之外与其并行运作。这些“裁判规则”多源自地方实务部门的办案经验,后经司法解释之规

〔1〕接前注〔1〕出事实的证明方法。相对似真理论,常被等同于最佳解释推论,是传统贝叶斯概率理论

的主流替代理论之一,其规范性功能在于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优势证明等证明标准的内涵及其适用。SeeMi-

chaelS.PardoandRonaldJ.Allen,“JuridicalProofandtheBestExplanation”,LawandPhilosophy,Vol.

27,No.3,2008,pp.238-239;RonaldJ.AllenandAlexStein,“Evidence,Probability,andtheBurdenof

Proof”,ArizonaLawReview,Vol.55,Issue3,2013,p.560;JohnR.Josephson,“OntheProofDynamics

ofInferencetotheBestExplanation”,CardozoLawReview,Vol.22,Issues5-6,2001,pp.287-305.
〔2〕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商务

印书馆2019年版,第284页。该书指出,“几乎所有的法律论述形式———就像几乎所有的普遍实践论述形式

一样,都包含有经验语句”。

〔3〕参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19页;樊传明:“司法证

明中的经验推论与错误风险”,《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15页。

〔4〕广义的经验法则包括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参见张卫平:“认识经验法则”,《清华法学》2008年第6
期,第9-10页。另参见孙皓:“僵化与恣意之间:刑事司法决策的经验尺度”,《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
期,第103页。本文倡导将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并称为“经验与论理法则”。

〔5〕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参见琚明亮:“论经验法则在司法证明中的展开及适用”,《法制与社会

发展》2021年第5期,第211-212页。

〔6〕参见吴洪淇:“从经验到法则:经验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引入与规制”,《证据科学》2011年第2期,

第162页。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2018年)第4条规定:“裁判文书中

对证据的认定,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据等情况,根据证据规则,运用逻辑推理和经

验法则,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法,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

判断,阐明证据采纳和采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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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国独特的“立法模式”〔8〕承继了办案经验中潜藏的认知偏差

甚至有罪推定的偏见,限制甚至剥夺了辩方反驳、争辩的机会,降低了推翻控方证明的可能性,
甚至禁锢了裁判主体的自由认知。僵化、机械地适用办案经验不仅枉顾个案具体情境,甚至可

能导致司法恣意。〔9〕

情理推断在实践中的隐性适用面临合法性和正当性危机。一方面,我国刑事司法体系奉

行客观真实的司法证明观,旨在追求事实认定的确定性,偏好客观化的证明方法,与情理推断

并不兼容。〔10〕因此,实务部门适用情理推断认定事实并不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

相应的约束机制,情理推断的适用可能陷入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的正当性危机。可见,法官

常识与理性受到极大压抑的“不自由心证”与不受限制地适用经验推论的“自由心证”并存。故

此,有学者将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现状描述为“准客观推断表象化—情理推断后台化”,〔11〕还
有论者将其概括为“日常思维模式”。〔12〕从上述矛盾现象中亦可窥见,我国司法实践对经验

推论的偏好与刑事立法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产生了某种紧张关系。
为防止程序恣意、裁判失当,我国法亟待将情理推断从隐性适用向规范运作转型。遗憾的

是,我国学界对情理推断乃至司法证明的内在构造与运作机理等关注甚少,已有研究尚不足以

有效回应刑事司法实践的证明需求,亦无法系统性地解决证明困难。有论者倡导通过程序规

则实现“情理推断的一般公开化/正当化及其规范化”,〔13〕但该说尚未详细讨论作为证明方法

的情理推断的证明结构,亦未探索程序设置之外的其他约束机制。还有论者提出,应将我国刑

事证据推理转向“三步法”精密论证模式。〔14〕该说倾向于威格摩尔图示式的原子主义证明模

式,但遗憾的是,该说未触动我国传统的司法证明认识论基础,亦未将事实认定的价值判断以

及证明标准的规范功能纳入司法证明的运作之中。
司法证明是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宏大命题,证明方法、证明标准以及认识主体等多重因

素交错其中。情理推断的隐性适用既非孤立现象,亦非偶然发生,是多重因素综合导致的系统

难题。制定法上,我国“宜粗不宜细”〔15〕的立法传统并未直面司法证明的模糊性及其对价值

判断的需要,对权力行使缺乏必要的指引和有效的制约。在学术层面上,司法证明相关的理论

智识尚显匮乏,已有研究多在外围开展,对司法证明的本质与结构等基础问题缺少深入研讨,
对“如何发现并证成事实”亦未达成初步的理论共识。与以往证明模式研究所采用的外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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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参见汪海燕:“‘立法式’解释: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困局”,《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69-72页。
参见龙宗智:“比较法视野中的印证证明”,《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23页。
陈虎:“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论刑事证明标准的降格使用”,《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115页。
周洪波,见前注〔1〕,第1249页。
封利强:“我国刑事证据推理模式的转型:从日常思维到精密论证”,《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

156-157页。
周洪波,见前注〔1〕,第1251页。另参见李滨:“情理推断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检讨”,《中

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1期,第111-112页;纵博:“论证据推理中的间接相关证据”,《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5年第5期,第118页。
封利强,见前注〔12〕,第162页。
参见张建伟:“刑事司法解释的空间与界限”,《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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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本文倡导一种内部视角,对司法证明中的情理推断展开微观考察。以揭示司法证明的内

在构造、诠释情理推断的证明机理为基础,本文尝试提出规范情理推断的具体运作的理论框

架,以期为我国证明困境的突破提供可行路径。

二、司法证明的内在构造

传统上,我国法中的刑事证明是以权力为导向的职权行为,外观上呈现为一种单维度构

造。在封闭的运作场域中,事实认定与侦查行为、检察控诉紧密粘连,疏离于辩方的话语表达

与意见沟通。已有学术研究多侧重对证据形式、证明效果的外部考察,鲜少探究司法证明的微

观运作。欲推动情理推断从隐性适用向规范运作的实践转型,首要要义在于准确揭示司法证

明的内在构造———此为制度前提与理论基础。
(一)对外部观察视角的理论反思

探讨情理推断规范运作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司法证明的构造。就司法证明与事实认定而

言,以往学术研究采取的是“系统工程师”的外部观察者视角,以结果或目标为取向,不甚关注

事实认定者作为道德主体的角色。〔16〕用“印证证明”描述我国现行证明模式正是一种典型的

外部视角。〔17〕印证证明侧重法定证据之间的静态关系,而非“发现并证成事实”的沟通式关

系;“证据之间互相印证”所追求的是外部的、表面的效果,不甚重视“从证据推导出事实”这一

内在的、实质的结构与过程。除此之外,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对客观性的侧重、片面倡导辩方的

权利保障等传统研究亦采外部视角,均在司法证明的外围展开,并没有触及其内部结构与功能

运作。又如,有关证明(据)标准层次化、算法在司法证明中的运用等学术研究,要么因为没有

准确把握实践症结而转移了问题焦点,要么因为研究方向偏误而混淆了理论争点。整体观之,

我国刑事司法证明实践与理论更加趋近于技术化而非精细化。这种“技术式司法证明观”尽管

迎合了实务部门的某些诉求,但是却怠于矫正司法实践中的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行为,更无

益于我国司法证明理论体系的建构。

1.印证证明规则体系遵从实体法路径

我国现行印证证明规则之建构遵从实体法路径,忽略了诉讼证明的需要。实体法上的构

成要件是抽象的、规范的,对行为的刑法评价需要经历将案件事实归属到构成要件的过程。但

在实体法之外,案件事实的得出(即事实认定)则要经历从证据命题到案件事实的推论,是一个

认识论过程。

诉讼证明的实体法路径局限了证明方法的外延。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50
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在刑法视角下,“案件事实”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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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参见(新加坡)何福来:“事实认定”,张保生译,《证据科学》2019年第1期,第100、101页。
“印证证明模式”,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法学研究》2004年

第2期,第107页;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46页;龙宗智:“法学与史学

印证方法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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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实或要件事实。〔18〕该条第二款对证据形式的列举也指向实体法上的构成要件事实。〔19〕

然而,在刑事诉讼的语境中,司法证明活动的核心在于认定事实,但却并不仅仅在认定事实。

司法证明语境中的“事实”是与案件相关的主张,即除了实体事实本身,还有其他有证明意义的

“事实性主张”,如实物证据相关性的验真证明、言词证据可信性的品格证明、证据命题可靠性

的经验证明等。这些主张尽管并未规定在刑诉法中,但却是司法证明的应有之义。如以司法

证明的旨趣解释,前引第50条第一、二款并不能算作是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而仅规定了用于

证明实体事实的实质证据及其法定形式。该条并未否定除实体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亦未排

除实质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明方法。

我国已有学者关注证据种类对证明体系的束缚,提出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二分说、核心证

据与补助证据二分说,开拓了不同于传统证据种类研究的新视角。前者的分类标准是证据与

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生成”意义上的相关性。〔20〕后者的区分标准即证据与要件事实之间

是否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21〕两种学说均注意到:在我国法中,事实、待证事实、证据、证明

对象等相关概念均是围绕实体事实(或要件事实)建构起来的,亦肯认仅强调“证据印证”忽视

了辅助证据与补助证据的证明作用,限缩了司法证明的应然空间。这两种类型划分学说为弥

补印证证明的缺陷提供了理论路径,但仍有几点值得反思之处:其一,对证据的类型划分容易

受制于现行法对证据的界定以及对证据种类的列举(尤其是“核心证据与补助证据界分说”)。

其二,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外部性关系,生成与否、疏密与否的判断容易

陷入机械的形式主义。其三,重新界定证据分类之后,仍要探讨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核心证

据与补助证据如何用于司法证明———尤其是,如何借助多个推理链条或者较低盖然性的经验

知识,从辅助证据与补助证据中推导出事实。概言之,前述证据分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如

何保障证据推理的可靠性以及事实认定正当性的系统性难题。

2.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关系淆乱

我国刑事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的关系长期纠缠不清。一方面,证明方法的外延受制于证

明标准追求确定性的立法性功能。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催生了僵化的“唯证据论”〔22〕与
机械的印证证明规则。另一方面,印证证明架空甚至取代了证明标准,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效

果即满足了证明标准的要求。〔23〕

造成二者关系淆乱的原因之一在于学界对何为证明方法语焉不详。概言之,证明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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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77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第72条规定的需要用证

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多是从实体犯罪构成角度的列举。
参见周洪波:“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58页。
参见向燕:“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1页。
封利强:“理据: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64页。
参见吴洪淇:“印证的功能扩张与理论解析”,《当代法学》2018年第3期,第78页;杨波:“我国刑事

证明标准印证化之批判”,《法学》2017年第8期,第152页;王星译:“‘印证理论’的表象与实质———以事实认

定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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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证明”以及“如何证明”。〔24〕“用什么证明”即工具意义上的证明方法,可作证明手

段。〔25〕其中,“证据”是最典型也是要求最严格的证明方法。〔26〕证据方法之外,还有司法认

知、法律推定等证明方法。〔27〕“如何证明”即如何利用前述证明手段“发现事实”。〔28〕现代法

治国证明方法体系由理性主导,在确保真实发现准确性的同时,兼顾手段正当,即规制刑罚权

与裁判权行使,防止任意指控、恣意裁判。〔29〕由此可知,证明方法服务于司法证明发现并证

成事实的根本目的。
造成二者关系淆乱的原因之二在于证明标准的立法功能定位出现某种偏差。司法证明被

作为一种发现客观真实的确定性、客观性的手段。这种证明观影响了诉讼证明的认识论基础

以及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勿枉勿纵”的客观真实是包括事实认定在内的所有诉讼行为之

唯一评判标准,讳言法官自由心证的主观判断,亦“不存在错误风险分配的问题”。〔30〕为了规

避体制内外的风险,法官作为普通人的角色受到压抑,“裁判后果”成为其适用证明标准的主要

考量。〔31〕事实认定的确定性被“证据印证”的形式效果所取代,证明标准的主观判断转而诉

诸客观证明方法的外部机制。
诚然,将证明方法从证明标准中剥离并不意味着将二者割裂。诚如学者所论,证明标准对

证明方法有“最为根本性的”影响,这是我国刑事证明实践较之其他法治国的独特性之一。〔32〕

当前,我国刑事证明制度完善与理论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在于:澄清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
合理拓展证明方法的外延。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排除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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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有论者采狭义,认为证明方法即如何去证明,证明手段即用什么证明。参见何家弘:“论司法证明

的基本范畴”,《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第69-70页;何家弘、吕宏庆:“间接证据的证明方法初探”,《证据

科学》2021年第3期,第264页。
对西方证明方法的历史考察,参见何家弘:《司法证明方法与推定规则》,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

36-44页。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含义有二:作为证据资料(强调内容)、作为证据方法(强调

手段)。法定证据方法有人证、文书、鉴定、勘验、被告五种。参见林钰雄,见前注〔18〕,第502-503页。

SeeFederalRulesofEvidence,Rule201,301,中文版译介可参见王进喜:《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2011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4页。另参见(英)理查德·梅:《刑事证据》,王
丽、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6-89、90-94页。

学界所熟知的“神示证明—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证明方法演变脉络的描

述。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见前注〔17〕,第107页。另参见何家弘:“司
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第33页(“从
‘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何家弘:“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法
学家》2005年第4期,第125、129页(“从‘自由证明’到‘法定证明’的发展”)等。

这个意义上的证明(方法)模式有不同的学理分类,如印证证明法与自由心证法、“客观证明模式”
与“情理推断模式”。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见前注〔17〕,第114页;周
洪波:“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法学家》2010年第5期,第31页。

刘晓丹:“刑事证明标准的维度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年第3期,第84页。
参见陈林林:“司法过程中的经验推定与认知偏差”,《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31页;李昌

盛:“证明标准因何而设”,《学术界》2020年第7期,第93-94页。
参见周洪波,见前注〔1〕,第1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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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要件之一,其证明机能如何发挥值得深入探讨。不可否认,排除合理

怀疑势必会对证明方法的内涵与外延产生影响。〔33〕遗憾的是,已有学者研究发现,通过排除

合理怀疑促进“主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立法期待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客观因素反而得到强化,

进一步压缩了主观因素的空间。〔34〕 可见,证明标准与证明方法除了互相牵制之外,二者还均

受制于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证明目的论,这就使得考察司法证明的内在结构与运作机理成为

必要。

3.改良式印证证明依赖西方证据推理理论

学界对“我国需要何种证明模式”仍无定论,但作为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典范,印证证明理论

影响深远,但对于改良路径的探索却有偏向西方证据推理理论的趋势。证据推理有两种基本

模式: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模式(即原子主义模式)与以叙事为基础的故事模式(即整体主义模

式)。〔35〕我国学者所倡导的多元证据分析方法、〔36〕综合型证明模式、〔37〕整体主义证明模

式 〔38〕等学说或多或少都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要素。其实,西方学者早已指出两种模式的缺陷:

论证模式不太关注事实认定的整体性,故事模式则不太关注单个证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

认识到,证据推理模式有其运作的制度背景:其一,其运作的场域是非确定性的司法证明体制,

事实认定诉诸常识与理性的经验判断;其二,证明标准对证明方法掣肘较少,证明方法则受制

于证据规则与证明程序;其三,侧重事实的发现过程,不太关注事实的证成。整体叙事、证据论

证等要素是否能在我国发挥作用,首先要准确把握我国的体制症结与实践难题,否则,即便在

传统印证证明体系中引入“整体性叙事因素”〔39〕或者“增强法官心证”,〔40〕仍无法妥善解决证

明方法匮乏的难题,也不能有效防范印证规则被滥用甚至误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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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参见王戬:“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13
页。

参见纵博:“‘排除合理怀疑’适用效果的实证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共40件案件为样

本”,《法学家》2018年第3期,第30页;张栋:“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
期,第131页;李训虎:“刑事证明标准‘中体西用’立法模式审思”,《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第135页等。

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第二版),张保生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322页;(荷)弗洛里斯·贝克斯:《论证、故事与刑事证据———一

种形式混合理论》,杜文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40页。另参见郑飞、柴鹏:“论证据推

理的性质与方法”,《证据科学》2019年第3期,第280-286页。
参见纵博:“印证方法的不足及其弥补:以多元证据分析方法体系为方向”,《法学家》2020年第6

期,第170页;纵博:“庭审实质化视野下的证据分析方法多元论”,《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0期,第25页。
向燕,见前注〔21〕,第190-191页。
谢澍:“迈向‘整体主义’———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转型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

期,第192页。
向燕,见前注〔21〕,第116页。
参见蔡元培:“论印证与心证之融合———印证模式的漏洞及其弥补”,《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16年第3期,第176-178页;另参见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见前注〔17〕,第146页;朱锡平:“融
合心证:对证据印证证明模式的反思”,《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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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司法证明构造的微观考察

司法证明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跨越证据与事实的鸿沟”。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发现事

实的过程跨越认识论以及价值论的双重维度,最终有赖于裁判者运用常识与理性形成对所认

定事实的内心确信。印证显然不能涵盖所有的司法证明活动,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效果也并

不必然推导出“真的”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对司法证明的内在结构与功

能运作开展微观考察。

1.司法证明是规范性的经验推论

司法证明并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是借助证据、经验等证明方法回溯性地建构并证成事实

的一系列活动。司法证明受证据规则、证明法则、程序设置等法律规则的约束,具有形式上的

规范性,学术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这种外部的规范性并不是对司法证明属性的完整界

定。司法证明实质上的规范性还体现在其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经验性推论。

司法证明是一系列经验性推论的聚合。详言之,司法证明是“一种事实的推导,是对证据

性事实与要件事实之间相关性联系的确证或断定,是一个逻辑地推想和论证的过程”。〔41〕证

据本身是证明手段,并不能等同于事实,事实均需要借助经验推论推导而来。经验知识多由归

纳所得,最常见的是常识,“一种智慧的结晶、一种指引人类行为的原因和准则”。〔42〕比如我

国刑诉法司法解释中的一般生活经验、逻辑与经验、自然规律或定律即为此类经验性知识,但
我国法仍将其规定于“证据”这一法定证明方法的语境中,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经验知识是如何

用于司法证明的。

司法证明内部也蕴含了立法上的价值判断,体现在裁判者自由判断是否符合证明标准足

以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在司法证明的推论过程中,“所得到的结论即事实真相是对各方事实主

张之可能性的判断,因而具有盖然性”。〔43〕经验推论的或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事实认定

的似真性。在事实认定的场景中,证据命题所包含主张(证据性事实)的“真假”就转化为可信

度的高低,对所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假判断就是一种对真或假的确信程度(或信念)。换言之,法
官对判决结论的证成表征为对证据主张所蕴含的假说命题的接受。〔44〕

诉讼认识论一般认为,司法证明活动并不能达致发现客观真实的绝对确定状态;司法实践

中,证据短缺、事实模糊往往是常态。在似真证明的语境中,事实认定有赖于裁判者对事实的

确信程度———可能是肯定性的确信,也可能是否定性的确信,也可能“存疑”。在内心存有疑问

时,裁判者就要面临如何决断的难题,既可能是轻重罪刑的选择,甚至是可能错放有罪与可能

错判无辜之间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一个关乎司法正义和政治正义的价值选择问题,应当由立

法明确规定,不应交由裁判者在个案中自由心证判断。〔45〕此时,证明标准就承担了分配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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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张保生:“推定是证明过程的中断”,《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93页。
(美)罗纳德·J.艾伦:《理性、认知、证据》,栗峥、王佳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张保生,见前注〔3〕,第125页。
张继成:“诉讼证明标准的科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18页。
(美)亚历克斯·斯坦:《证据法的根基》,樊传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9-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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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风险的规范性功能。〔46〕由此,裁判者的常识与理性得以释放,证明方法的外延得以拓

展,情理推断方有运作的空间。〔47〕这种运作逻辑恰恰契合了似真性证明观的内核。

前述诸多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我国司法实践与立法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为了弥

合这种断裂,较之盲目固守确定式证明的客观真实论,直面司法证明的或然性与模糊性更为明

智。在似真性证明观之下,事实认定者得以卸除体制性负担,回归道德主体的普通人角色,常

识与理性得以自由、自主地发挥。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乃是为强

调卸除禁锢法官自由心证的枷锁的必要性。

2.司法证明具有论证属性

任何对正确性标准的寻求都需要经过论证,即提出作出某种主张或判断的正当性理

由。〔48〕“推论存在于推理之中,推理存在于论证之中。”〔49〕为“实践论辩”的法律推理,其内部

是“二阶论证”〔50〕的过程:不应当仅仅关注大小前提之间以及前提与结论之间逻辑联系的内

部证成,还要关注大小前提的正当性、真实性这一内部证成,以实现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

义。〔51〕法理学相关研究已经对法律论证(对大前提的外部证成)、推导有效性的内部证成建

构了诸多理论模型,但这些理论分析框架并不关注作为小前提的事实命题的真实性,因而并不

能用于诠释司法证明的运作机理。

如何认定事实并论证其正当性是司法证明领域的核心命题,证据法学界应当担负起事实

证成(对小前提的外部证成)的“法理学使命”。〔52〕遗憾的是,证据法学者对其缺少应有的关

注。〔53〕事实认定则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事实证成在整个法律推理过程中处于基础地位。在

法律推理这个复合型结构中,“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作为本原推论,事实证成是该本原推论

结构中的“次级推论单元”。这个次级推论单元的真实性影响甚至决定了后续大前提证成(法

律适用及法律论证)的正当性,以及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的形式正当性。

司法证明要处理事实、证据与命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是司法证明的核心目的,也是最

具复杂性的实践性难题。事实认定并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而是包容价值判断的规范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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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参见(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74页。另参见李昌盛:“证据确实充分等于排除合理怀疑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16
页。

参见王星译:“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功能与实践归宿”,《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第117页。
颜厥安:“法、理性与论证———RobertAlexy的法论证理论”,《政大法学评论》总第25期,第35页,

转引自罗伯特·阿列克西,见前注〔2〕,第9页(舒国滢“代译序”)。
熊明辉:“论法律逻辑中的推论规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31页。
法律论证的二阶论证理论认为,“内部证成涉及从既定前提到结论进行推导的逻辑有效性问题,外

部证成则关涉前提本身的正确性问题。”王彬:“逻辑涵摄与后果考量:法律论证的二阶构造”,《南开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34页。另参见阿列克西,见前注〔2〕,第221、270页。
张继成:“法律推理模式的理性构建”,《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2页。
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36页(本文

提出“部门法学研究的法理化”这个命题)。
张保生:“事实认定及其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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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乃是对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的一种断定或陈述。事实必须以

命题的形式作为其确立的标志,所以证据也只能以命题的形式出现。”〔54〕司法证明活动则要

审断这些命题的真实性,进而认定本案事实。为了防止经验判断被滥用,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制

于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法律规范的约束。证据与事实之关系的经验判断、裁判者对事实的内

心确信等便转变成可视化的论证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事实证成的过程也是证据推理的过程,

而证据推理进一步“为法律推理划定了可接受的证据事实”。〔55〕

有法理学者将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事实的关联性论证称为“归属论证”,主张其目的在于

“证立法律事实”。〔56〕归属论证对关联性(又作相关性)的微观考察具有积极的启发性,但其

对案件事实建构过程的描述是外部性的:第一,归属论证乃是为法律论证服务的,其最终指向

仍然是法律论证,并未特别关照事实证成。第二,归属论证是一个宏观的、粗糙的分析框架,其
没有区分客观事实与证据性事实。第三,案件事实并非“不言自明”,其证成仍然需要借助一个

次级推论得以完成,即借助情理推断在证据性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第四,归属论证

尽管指出了“客观事实需要归属于要件事实”(即该说所论“法律事实的证立”),但并没有探讨

事实证成的正当性来源是什么。最后,归属论证没有探讨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如何发挥。

与法理学者所论法律论证视角不同,考察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与事实的关系,应从诉讼证

明与司法裁判的视角为宜。受制于现代法治国证据裁判原则,诉讼活动主要围绕证据开展,但
本质上司法证明仍是以证明为本位的(proof-orientated)。司法证明是一个动态的、一系列认

知活动的总和,是一种解释性的、论证性的诉讼活动,或概括为一种“论证式经验推论”(argu-
mentativeexperientialinference)。〔57〕司法证明活动的目的在于“证成事实”,即对事实认定

的正当性论证。

裁判者当从何探寻事实认定的正当性来源? 对此,我国有论者指出,事实认定有“求真”和
“求善”两个正当性来源。“求真”通过关联系规则与证据可信性品质的推论实现;“求善”即公

正、和谐、效率等价值判断。〔58〕该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求善”所涉及的价值衡量即后

果论路径,〔59〕属于法律适用层面的“裁判修辞”,已经超出了事实认定这一小前提的范畴;其
次,该正当理由没有将证明标准的功能纳入其中,对于司法证明而言是不完整的。裁判者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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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张继成:“事实、命题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144页。
陈林林:“证据推理中的价值判断”,《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49页。
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77页。
司法证明“是解释性的”,旨在寻求“相对似真”的解释。参见(美)罗纳德·J.艾伦:“论司法证明的

性质”,王进喜、杜国栋、梁良译,《证据科学》2011年第6期,第767页;(美)罗纳德·J.艾伦、(美)迈克尔·S.
帕尔多:“相对似真性及其批评”,熊晓彪、郑凯心译,《证据科学》2020年第4期,第442页;(美)罗纳德·J.艾
伦:“司法证明的性质:作为似真推理工具的概率”,汪诸豪、戴月、柴鹏译,《证据科学》2016年第3期,第373
页等。

张保生,见前注〔53〕,第39页。
有关“后果论”与“结果导向”的研究,参见雷磊:“反思司法裁判中的后果考量”,《法学家》2019年第

4期,第19页;王彬:“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思维”,《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5页;
赵力:“论裁判后果主义推理的运作原理”,《东方法学》2020年第1期,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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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事实的确信进行的正当性论证应当满足如下基本要求:首先,通过建立证据性事实与案件

事实的关联,将案件事实归属于实体法构成要件事实;其次,阐释这种归属的认知过程;再者,

从证明方法(手段)与证明标准(目的)两个方面论证事实归属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

证明就是事实证成的过程,而事实证成也通过司法证明得以彰显。

综上,揭示司法证明的内部结构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司法证明的属性。为发现事实,司法证

明需要借助经验知识完成从证据性事实到案件事实的推论。经验知识的盖然性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司法证明的非必然性。事实认定有赖于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为防止内心确

信沦为武断的、任意的主观论断,裁判者被课以正当性论证的义务。以此为理论基础与制度背

景,方有可能探讨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三、情理推断的证明机理

情理推断涉及控辩双方的证据论辩、裁判者对事实的认定与证成等一系列“表达与沟通行

为”。如欲实现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规范地运作,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其证明机理,这是对情

理推断的直接规限。
(一)情理推断以经验知识为推论前提

在结构上,情理推断描述的是一个将大前提适用于小前提,再由小前提得出结论的推论过

程。从司法证明的视角观之,情理推断所含推论即通过隐含的大前提建立小前提(证据命题)

与其所指向的“事实”(即结论)之间的联系。情理推断的典型特征在于:大前提往往是隐性的

经验知识;小前提则是一种证据主张,该证据主张不是孤立的,其所主张的“证据性事实”直接

或间接地指向案件事实。

情理推断的大前提或推论基础是一种经验性知识,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情理推

断的可靠性。经验知识可以是一般性的经验,也可能是个别性的经验;可能经科学确认或者受

实证数据支持,也可能是“主观建构性的”,甚至蕴含着某种认识上的偏见。〔60〕这也是情理推

断的危险性之所在。因此,情理推断规范运作的关键之一在于确保经验知识的可靠性。我国

学术界对经验知识的概念界定未有定论,但多倡导以可靠性为依据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如有

论者认为,经验知识即“法则”(generalization),〔61〕“是对人类行为和客观事理的粗略评估”,

依其是否具有科学可靠性可分为三类:“一般性经验法则”“准一般性经验法则”和“非一般性经

验常识”。〔62〕类似地,也有论者将“理据”(ground)分为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两类。〔63〕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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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参见(意大利)MicheleTaruffo:“关于经验法则的思考”,孙维萍译,《证据科学》2009年第2期,第

176-179页。
因其包含的信息具有概率属性,且其用于司法证明时多伴随某种主张,本文将其译作“概称命题”。

我国学者对此有多种译法,如“概称陈述”“概括”“法则”。分别参见贝克斯,见前注〔35〕,第21页;安德森等,
见前注〔35〕,第129-132、346页;向燕,见前注〔21〕,第107页。

向燕,见前注〔21〕,第108页。
封利强,见前注〔22〕,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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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研究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类型划分标准可能存在偏见。科学可靠性并不是必

然的,也非可靠性的唯一来源。经验知识的科学性亦不必然保障经验推论的可靠性。其次,类

型划分可能把证明力的自由判断异化为可计算的统计学概率,从而落入僵化证明的另一个极

端。再者,类型划分未把辩护因素考虑在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及其应用的可靠性在司法证明

中仍是可抗辩的。最后,类型划分最终落足于证据形式上,仍未突破法定证据形式的禁锢,如
前引所谓“科学法则”在我国法中通常呈现为鉴定意见。证据形式是静态的、外部性的,无法包

容司法证明的动态性、沟通性。

不可否认,很多经验知识源自归纳,无法诉诸科学方法检验其可靠性———这正是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科际差别之所在。经验知识甚至会伴随不公正的偏见。〔64〕这种认知偏差通常

是未经察觉的、自动化的“隐性社会认知”,〔65〕其形成机制是多样且复杂的。因此,检验经验

知识的可靠性,防止法官滥用经验推论恣意裁判,是十分必要的,但类型化的经验知识筛选机

制“治标不治本”,在学理上的规范性意义亦不显见。

“法则”或“理据”等经验知识的要义在于其在司法证明中如何发挥作用,宜将其置于情理

推断的推论结构中系统性地考察。经验知识本身不是目的,用其推导出结论,建立事实与证据

的关联才是目的。〔66〕如有论者准确地指出,理据“是司法证明活动中用作推论依据的知识”,

是一个阐明事物之间客观联系的命题,“旨在建立从证据到事实的推论”。〔67〕情理推断大前

提所具有的知识属性并不影响其证明结构,仅影响其推导过程的真实性,进而影响证据性事实

的可靠性。在似真性司法证明的语境中,关联度大小、远近等均是可论辩的。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经验知识的陈述是一种需要证成的命题。

为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防止裁判的恣意武断,经验推论应当受到证据的支持。即便是

我国学者所推崇的故事模式,其也存在“好故事不是真故事”的风险。其根源在于,叙事结构是

依据因果性概称命题建构起来的,具有较大的盖然性。〔68〕为降低叙事不可靠的风险,西方学

者倾向于建构一种混合模式,如“形式混合理论”〔69〕“锚定叙事理论”〔70〕等。混合模式均要求

用证据检验故事,即:经验知识应受到证据的支持,并经当事人间的证据论辩活动得以检验。

这一点恰恰是值得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反思借鉴的。

(二)情理推断用推论建立证据与事实的联系

情理推断从隐性适用走向规范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解释相关性”,即揭示推导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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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参见贝克斯,见前注〔35〕,第20-24页。
李学尧、葛岩、何俊涛:“认知流畅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50

页。
龙宗智:“刑事证明中经验法则运用的若干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5期,第59页。
封利强,见前注〔22〕,第67-68页。
贝克斯,见前注〔35〕,第39-40页。
贝克斯,见前注〔35〕,第127页。
(荷)威廉·A.瓦格纳、彼得·J.范科本、汉斯·F.M.克罗伯格:《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理

学》,卢俐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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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知识,论证证据性事实(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的关联。如前所论,相关性源自经验知

识,包含合理的归纳概括。〔71〕在司法证明的规范性层面,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72〕是
“连接事实分析/证明原则与法律规范的主要桥梁”。〔73〕在诉讼认识论的语境中,事实认定被

视作一种经验性推论过程,其准确性正是以相关性为“逻辑基础”。〔74〕

司法证明关注“建构并论证”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是解释性的、沟通性的。相关性有无

并非不言自明,亦非不证自明,需要在程序中借由证明活动予以阐明。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规则401,相关性包含实质性(或指向性)与证明性(或功能性)两个要素。〔75〕司法证明中

的相关性体现的是证据与实质性事实(或要素性事实)的关系。〔76〕其中,证明性的判断需要

诉诸经验知识以及对经验知识的合理归纳概括。〔77〕进而,证据性事实到要素性事实之间的

联系是一种可能的经验推论,建立在这种经验推论之上的逻辑关系则具有或然性而非必然

性。〔78〕相关性释放了法定证据种类对司法证明功能的局限,从关注证据的形式转向证据的

内在,即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相关性打破了我国传统上平面的、静态的司法证明观,将
司法证明聚焦到事实认定的主线上来。是故,有学者将相关性奉为证据法的“黄金规则”。〔79〕

情理推断是对司法证明本质的描述,其可以涵盖法定证据方法的证明机理,也包容了除证

据方法以外更广义的论证式经验推论。情理推断既在证据证明之中,又在证据证明之外。首

先,证据是“从证据载体中得出的,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命题”。〔80〕情理推断需要阐明证

据命题中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是对相关性的微观解构。其次,作为一种立体的结构,

情理推断并非仅依附于证据形式承载的信息,其通过从经验知识到结论的推论过程起证明作

用。正是情理推断在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发挥“粘合剂”作用,建构并证成事实的事实认

定活动才得以完成。

综上,通过司法证明发现并证成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经验推论的过程。情理推断是“司法

证明的精致化”,其描述了一个司法证明的完整构造和动态过程,包括推论结构本身、推论所依

据的大前提、推论结果的经验性关联这三个基本要素。不管是直接证据抑或间接证据,均要借

助经验知识推导出案件事实。不管是借由证据方法抑或其他证明方法,均需要借助情理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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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美)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证据法:文本、案例和问题(第三

版)》,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满云龙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54页。
参见张保生、阳平:“证据客观性批判”,《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51页。
安德森等,见前注〔35〕,第188页。
张保生等,见前注〔72〕,第55页。
参见张建伟:“指向与功能:证据关联性及其判断标准”,《法律适用》2014年第3期,第5-6页。

FederalRulesofEvidence,Rule401,该条中文版译介参见王进喜,见前注〔27〕,第56-57页。
参见J.艾伦等,见前注〔71〕,第151-154页。
张中:“法官眼里无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下的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

第5期,第27页。
杨波:“以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为核心———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功能之反思与重塑”,《当代法学》2019

年第6期,第139页。
张继成,见前注〔54〕,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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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导作用。同样,法律推定、常识与规/定律等“免证事实”,〔81〕本身并不等同于事实,本质

上仍是某种事实性主张。被豁免的本是“证据证明负担”而不是“证明的负担”,如其被用作推

论的大前提,则需要揭示其所包含的命题及其推论结构。但实践中,此类“免证事实”却有免除

证明负担的效果,极易导致控辩失衡,裁判者也因而怠于正当性论证。〔82〕

在此,作为对可能疑问的回应,有必要将情理推断与“理据”“法则”“经验法则”等相关概念

作概要区别。诚然,纠缠于概念辨析本不应是学术研究的重心,但在当前我国证据法概念体系

不统一、共识性见解减少的现实语境下,为澄清误解,仍有其必要性。其一,情理推断是围绕相

关性构建起来的证明体系,既能完整体现司法证明的结构与功能,亦为事实认定提供正当性论

证。经验法则、理据、法则等相关概念,则是证明体系的局部要素,如可作为情理推断的大前

提,为推论提供经验性知识。其二,“理据”与“法则”虽然也强调经验知识在证据与事实的之间

起桥梁作用,但其并不关注似真性证明的认识论基础。传统印证证明模式之下,理据与法则的

适用空间非常受局限。其三,事实认定过程中作为法官内心确信规制机制的广义经验法则,其
适用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而司法证明过程中的情理推断则是局部性的、微观的。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是,脱离司法证明语境探讨经验知识可能是“无本之木”,甚至可能沦为空洞的臆想。

在似真证明观中,方有探讨情理推断规范运作的可能。相较之下,在追求必然性证明的制度语

境中,情理推断可能面临类似我国法隐性适用的境况。

考察情理推断的重要作用不应想当然地诉诸经验法则/论理法则等舶来概念,以其为依据

“审视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而应对其持一种“解构”的态度。〔83〕我们不宜枉顾我国

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的现实,规避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症结,空谈域外法制借鉴,而应透过概

念的表象,深入探究情理推断作为经验性推论用于司法证明的机理及运作。

四、情理推断规范运作的制度基础

如果说证明机理是对情理推断的内部规限,那么,为防止其被滥用甚至误用,还需要外部

约束机制。诚然,约束机制本身不宜成为目的本身,而应作为保障权力正当行使的手段,否则

可能本末倒置,甚至矫枉过正。如前所论,情理推断的正当性危机在于内心确信的隐蔽性、证
明标准的模糊性。相应地,消除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通过庭审示证、证据辩论、裁判论证等诉

讼程序将其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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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82〕

〔83〕

尽管我国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了“免于用证据证明的事实”,但对该事项用何手段证明则并没有明确

规定。比如,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9年)第401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

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一)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五)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六)自然

规律或者定律”。
有论者指出,推定、常识与经验等被作为司法证明的替代措施,而非独立的证明方法。如参见吉冠

浩:“指导案例视角下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63页。
张明楷:“刑法学中的概念使用与创制”,《法商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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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

我国传统上相对封闭的程序设置限制了裁判者的自主性认知。公权力机关之间协作多于

制约,庭审活动围绕笔录等“证据替代品”展开,裁判者认定事实的信息来源依赖控方指控的事

证,而控方事证则主要源自侦查行为的结果。侦查活动的“办案潜规则”可能潜在认知偏差甚

至有罪推定的偏见,如未经校正,在接续进行的诉讼阶段中可能引发“雪球效应”。〔84〕如缺少

有效的制衡,这种以权力行使为主线的司法证明观可能固化裁判者的思维惯性,加重职业法律

人的专业偏见。
庭审活动是一个充满“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85〕的场域,司法证明理论与实践首先

应当直面庭审司法证明的复杂性,承认事实认定者在处理复杂性上的局限性,进而包容控辩双

方主张的多元性。英美法实践可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在对抗式司法证明活动中,相关性判

断、证明力评估均需要概称命题的支持性作用。但其推论结构与证明机理却鲜少受关注,根源

在于陪审团只需作出有罪与否的“笼统裁决”(generalverdict),〔86〕并不需要对事实进行证成,
即不需阐明裁判理由。这并不意味着陪审团是失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抗制把认知思维活动

呈现在开放的程序中,并将证据活动交诸控辩双方的手中。其一,对抗制并未对证明方法设

限,对证据信息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其二,在理性主义传统下,运用常识与理性的经验判断

是陪审团认定事实的应有之义。〔87〕其三,对抗式程序中,通过审前案情先悉以及庭审的对抗

性询问,可以揭示概称命题在司法证明中的潜在作用。
情理推断的规范化运作的首要要义在于保障裁判者认知的开放性,以竞争性的证据论辩

程序为实现路径。〔88〕司法证明“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不仅涉及从证据到事

实的推理和论证,还涉及多方证明主体之间的互动”。〔89〕诉讼程序为主体间互动提供了平

台。证据命题及其与事实的相关性、从经验知识推出结论的过程等证明活动,均需要在程序中

得到阐明与检验。
竞争性论辩则可为法官提供更开放的、充分的认知信息,有助于卸除法官的体制性压力,

唤醒其作为普通个人的角色,促使其专注于运用常识与理性完成事实建构活动并形成内心确

信。合理怀疑的产生与排除均通过证明活动得以彰显,对事实的内心确信不再是“后台运作”
的隐性裁判认知,而是借助证据论辩程序解构为外显的司法证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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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89〕

有学者发现,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种程序惯性。参见郑曦:“刑事诉讼中程序惯性的反思与规

制”,《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250页。
(美)罗纳德·J.艾伦:“人工智能与司法证明的过程:来自形式主义和计算的挑战”,汪诸豪译,《证

据科学》2020年第5期,第590页。
参见(美)詹姆士·Q.惠特曼:《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佀化强、李伟译,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参见(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20-24页。
竞争型事实认定模式及其防错机制,参见尚华:“事实认定模式与我国刑事防错机制的完善”,《环

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76-77页。
封利强:“司法证明机理———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4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二)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

如前所论,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证明模式人为地限缩了证明方法的外延,无法契合似真性

证明的制度语境。司法证明活动的开展需要经验推论的作用,进而要拓展证明方法的外延,容
许情理推断在认定并证成事实中的作用。一方面,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判断应当诉

诸经验性判断;另一方面,为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有必要保障推论结构的有效性及推论结

论的可信性。归根结底,即如何检验并保障作为推论基础的经验知识的可靠性。
为此,在司法证明与事实认定时就需要诉诸“科际合作”。〔90〕除了自然科学知识之外,还

有必要把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司法证明的推论结构之中。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精神病学、经济

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等,也可以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辅助性的特殊知识。〔91〕此类社会科学

知识可以辅助事实认定者自由判断证据的可靠性与证明的可信度。〔92〕以美国司法实践为

例,社会科学证据可以用于证明受虐妇女心理状态、跨种族辨认的错误率、目击证人证言/未成

年陈述/共犯陈述的可信性等非实质性事项。〔93〕实践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多呈现为描述性统

计数据或推论性统计数据。〔94〕尽管此类统计数据对司法证明而言是必要的,但其并不必然

代表一般规律,亦不等同于事实,甚至可能误导事实认定者。〔95〕可靠性争议是包括社会科学

证据在内的所有专家意见领域的普遍现象,也是司法证明与事实认定亟待解决的难题。社会

科学证据及其证明作用有待我国学界深入研究。〔96〕

我国证明方法体系的最大症结在于法定证据种类的封闭性。〔97〕受司法鉴定体制以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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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92〕

〔93〕

〔94〕

〔95〕

〔96〕

〔97〕

阿列克西,见前注〔2〕,第285页。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页。
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45页(本文指出,社会科学证

据对证据的证明力起支持作用)。
美国各州司法实践中,社会科学证据可用于证明立法性事实、裁判性事实、社会框架,亦可用于裁

判文书修辞。SeeKennethCulpDavis,“Judicial,Legislative,andAdministrativeLawmaking:AProposed
ResearchServicefortheSupremeCourt”,MinnesotaLaw Review,Vol.71,No.1,1986,pp.7-15;John
MonahanandLaurensWalker,“SocialFrameworks:ANewUseofSocialScienceinLaw”,VirginiaLawRe-
view,Vol.73,No.3,1987,p.570;(美)昂格洛·N.昂舍塔:《科学证据与平等保护》,王进喜、马江涛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4页。

JonathanP.FeingoldandEvelynR.Carter,“EyesWideOpen:WhatSocialScienceCanTellUs
AbouttheSupremeCourt'sUseofSocialScience”,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112,No.6,

2018,pp.253-254.
JeanMontoya,“OnTruthandShieldinginChildAbuseTrials”,HastingsLawJournal,Vol.43,

No.5,1992,p.1282.
我国学者对社会科学证据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参见梁坤:“社会科学证据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启

示”,《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第136页;梁坤:“争议中运用的社会科学证据———评《科学证据与法律

的平等保护》”,《证据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6页;梁坤:《社会科学证据研究》,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第

218-220页。另参见向燕:“论性侵儿童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

132页。
我国学者围绕法定证据种类的争论,参见周洪波:“诉讼证据种类的区分逻辑”,《中国法学》2010年

第6期,第138页;孙远:“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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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证据种类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并未承认社会科学类专家证言的证据资

格。但司法实践中,社会科学证据大量存在。传统的三大类鉴定(物证类鉴定、法医类鉴定、声

像类鉴定)显然无法满足实践需要,价格、数额等事项超出法官的常识判断,需要借助专家的专

门知识。〔98〕于是,物品价格“鉴定”、不动产价值“鉴定”、会计“鉴定”等形式各异的“鉴定意

见”开始出现在法庭上。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101条增加了“专门机关的事故调查报告”这类证据形式,并承认其证据资格。本次司法

解释的修改(第100条的声明专门问题报告以及第101条的事故调查报告)实际上为社会科学

证据进入刑事诉讼提供了途径,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积极超越”。然而,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并没有普遍性地认可其他类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资格,但值得肯认的是,从司法证明的视角

观之,本次修法给社会科学证据在情理推断中的作用留下了操作空间。

(三)事实认定的二阶证成

就我国法的本土实践而言,仅借鉴对抗式程序的经验是不全面的。由于陪审团并不负担

事实证成义务,概称命题仍然是内显于个体认知层面的。相较之下,我国司法证明的终端指向

法官发现并证成事实的裁判行为,因此,情理推断规范运作应落足于对法官裁判权的规限。

法官适用经验推论对事实形成确信是自由心证制度的应有之义,但经验推论并不是主体

无涉、价值中立的。〔99〕法治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既包括对裁判权自由行

使的保障机制,也包括防范其恣意滥用的约束机制。〔100〕在我国现阶段,作为情理推断运作的

实践背景,自由心证制度尚未得到完善建立。一方面,刑事司法体系强调了法官的制度角色,

压抑了其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角色,限制了其常识与理性在司法证明中的运用;另一方面,立

法并未指引法官如何直面其在事实认定中的道德判断和规范判断,存在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

判的隐患。

欧陆法自由心证约束机制可为我国提供借鉴。其一,法官应依据常识与理性形成内心确

信,所作裁判应当符合经验法则;其二,法官承担阐明裁判理由的义务,三是裁判如违反经验法

则可能成为上诉事由。〔101〕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欧陆学者多在法律论证层面探讨经验法则的

修辞作用,不太关注经验法则在庭审中如何用于司法证明。但职权制法律证成义务对我国情

理推断规范运作的积极启发是:通过事实证成义务之履行规范裁判者的内心认知。法官要运

用常识与理性,诉诸事实与证据、道德与法律以探寻事实认定的正当性来源。事实证成义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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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

〔100〕

〔101〕

苏青:“鉴定意见概念之比较与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60页。
法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参见(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

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参见林钰雄,见前注〔18〕,第514-517页。另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

随意性的问题———关于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和现状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第131页;张
卫平:“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政法论丛》2017年第4期,
第14页;施鹏鹏:“刑事裁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革”,《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

16页。
参见张卫平,见前注〔4〕,第14、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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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法证明活动的规限,根本上也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限。

事实认定的正当性理由源自认识论层面和规范性层面。前者即通过司法证明“求真”,后

者即通过证明标准的规范性功能证成并形成对事实的“道德确信”(moralcertainty)。〔102〕事

实证成具有二阶性。其一,对事实认定的似真性证成,即通过证据方法、证明手段所建构的事

实合乎诉讼认识论的基本准则。其关键在于建立并论证证据命题与案件事实的逻辑联系,该

证成通过情理推断得以完成。其二,对事实认定的规范性论证(即合乎价值判断的要求),即在

“可能错误定罪”与“可能错误释放”之间的价值选择,不能交诸裁判者个人任意判断,而应当诉

诸证明标准规范性功能的发挥。由此,以“似真证明”为认识论基础,事实认定的二阶证成既包

容多元的证明方法,又倡导将事实认定回归裁判者常识与理性的释放,最终把证明方法与证明

标准统一起来。事实认定的二阶证成既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又通过诉诸立法层面的价

值判断证成了事实认定的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

为履行事实证成义务,裁判者自身需要成为司法证明的参与者。在公开的、沟通式的程序

平台中,情理推断的经验推论通过解释性、论证性活动得以彰显,合理怀疑的产生与排除均内

嵌其中。进而,主观的裁判认知活动被转换成可视的正当性论证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

我国法官说理论证不充分的原因在于缺少自由心证保障机制,不如说是制定法未能给其提供

何从探寻裁判正当性的明确指引。

综上,司法证明活动在法规范的框架中,不断地往返于证据与事实之间,情理推断贯穿其中,

实现从证据命题到案件事实的“跨越”。防止情理推断被滥用的可行路径是通过程序机制将隐性

的内心认知转化成可视的证据论辩。在沟通式、参与性的竞争程序中,情理推断的结构与结论得

以彰显并接受对方检验。有必要以相关性为核心,打破法定证据形式的局限,拓展现行法的证明

方法体系。以此为基础,容许社会科学证据检验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同

时,为防止裁判恣意,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对其内心形成的事实确信,履行二阶证成义务。

五、结 论

我国现行印证证明体系是围绕确定性证明的核心理念建构起来的。证明标准的制度功能

在于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发现客观真实。证明方法的外延因而被大大禁锢,局限于符合法

定证据种类的实质证据之间互相印证。情理推断在制定法上并没有运作空间,但却在司法实

践中广泛而隐性地适用。情理推断借助经验知识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其对于司法证

明而言是必要的,但经验判断的过程也潜藏不可靠的危险。为缓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保障

事实认定的程序正当与实体正当,有必要将其纳入规范运作的轨道。首先,探讨情理推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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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何福来认为,事实认定者评议的正当性理由有认识的(epistemic)和道德的(ethical)两个互相依赖

的方面,即真相与正义;而一项肯定性裁决或认定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均是“可辩护的”(defensible)。本文所倡

导的二阶证成与该见解相契合。参见(新加坡)何福来:《证据法哲学———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实现正义》,樊
传明、曹佳、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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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的理论前提是阐明司法证明的内在结构。司法证明是一种规范性的经验推论,似真性而

非确定性是其本质属性。其次,在司法证明活动中,情理推断用经验推论建立证据与事实的关

联,是相关性规则的核心构造。明确情理推断的证明机理是对经验推论的直接规限。最后,情
理推断从隐性使用到规范运作的可视化路径是诉诸参与性、沟通式的诉讼机制。这些诉讼机

制既是情理推断的制度保障,也可以起到指引与规制作用。
“情理推断如何在司法证明中规范地运作”并非纯粹的操作性问题,而是关涉基础理论并

关乎证明体系自洽性的系统难题。当前我国学界对司法证明内在构造缺少清晰的认识,对司

法证明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证据法理论体系的建构。〔103〕

在探寻情理推断规范运作的理论路径时,证据法学界宜应以本土刑事证明法制与实践为归宿,

对当前研究视阈与方法论做自主性的、整体性的反思。为此,有必要回归到事实认定这个基础

性问题上,探究司法证明的构造与机理,逐渐推动学术研究从“证据本位”到“证明本位”的范式

转型。〔104〕

Abstract:Experientialinferenceisnecessarybutdangerousinjudicialproof.China’scriminaljustice

systemismeantforpursuingtheaccuracyofjudicialfact-finding,wherethereisnoroomforexperiential

inference.However,experientialinferencehasbeenbroadlyusedimplicitlyandprobablyarbitrarilyinle-

galpractice,whichresultsinboththelegalitycrisisandthelegitimacycrisis.Therefore,itneedstobe

controlledlegally.However,thecorroborationtheoryisrestrictedbyanexternalperspectivethattheju-

dicialproofcouldnotbeholisticallyestablished.Fact-findingjustificationoffersanormativetheoryfrom

aninternalperspective.Thejudicialproof,innature,isanargumentativeinferencewhichismeantfora

plausibleandjustifiedfact-findingoutcome.Experientialinferences,togetherwithrelevance,areusedfor

drawinginferencesfromevidentiaryfactstoelementalfacts,andthenjustifyingthefoundfactthatjudges

areconvincedof.Chinashallembraceanadversarialprocessinordertoenlightenprofessionaljudges’

cognitions.Mostimportantly,topreventfromarbitrariness,judgesshallexecutethedutytojustifythe

factsthathe/shefindsmorallyplausible.

KeyWords:ArgumentativeExperientialInference;JudicialProof;Fact-finding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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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103〕

〔104〕

参见王超:“中国刑事证明理论体系的回顾与反思”,《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第31页;吴洪淇:
“证据法体系化的法理阐释”,《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7-158页。

威格摩尔很早便提出,证据规则不只是可采性规则,还应当包括司法证明规则。参见特文宁,见前

注〔87〕,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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